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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1) 東亞網上銀行條款及細則﹑ 

(2) 東亞網上銀行有關快速支付系統的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 

之修訂通知 

於 2023 年 11 月 26 日（「生效日期」）起生效 

因應快速支付系統提升，「東亞網上銀行條款及細則」及「東亞網上銀行有關快速支付系統的銀

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」將作出修訂，並於生效日期起生效，修訂摘要如下： 

 

東亞網上銀行條款及細則 

附件 III 

條款及細則 修訂部份 

標題 「有關快速支付系統的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」重新命名為「東亞網上銀行有

關快速支付系統的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」。 

1(c) 更改「銀行服務」的定義以包括二維碼服務。 

 

新增「二維碼服務」的定義。 

5(d)(ii) 此條款已移除。 

5(h)(i) 新增段落「在發出付款或交易的指示時……及指標發出風險警示。」。 

6(b)(i) 

6(c)(ii) 

「疏忽」更改為「嚴重疏忽」。 

6(b)(ii)(2) 「結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統產生或引致的，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引致的

延誤、無法使用、中斷、錯誤或故障」更改為「結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統或快速

支付系統的任何功能產生或引致的，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引致的延

誤、無法使用、中斷、故障或錯誤，包括本行從快速支付系統或香港警務處接

收到有關懷疑欺詐、詐騙或欺騙的風險警告、訊息及指標的任何延誤或錯

誤」。 

8 新增有關使用二維碼服務的條款及細則第 8 條。 

 

 

東亞網上銀行有關快速支付系統的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 

條款及細則 修訂部份 

1(c) 更改「銀行服務」的定義以包括二維碼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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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「二維碼服務」的定義。 

5(h)(i) 新增段落「在發出付款或交易的指示時……及指標發出風險警示。」。 

6(b)(i) 

6(c)(ii) 

「疏忽」更改為「嚴重疏忽」。 

6(b)(ii)(2) 「結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統產生或引致的，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引致的

延誤、無法使用、中斷、錯誤或故障」更改為「結算公司快速支付系統或快速

支付系統的任何功能產生或引致的，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引致的延

誤、無法使用、中斷、故障或錯誤，包括本行從快速支付系統或香港警務處接

收到有關懷疑欺詐、詐騙或欺騙的風險警告、訊息及指標的任何延誤或錯

誤」。 

8 新增有關使用二維碼服務的條款及細則第 8 條。 

 

如    閣下不接受以上修訂，    閣下必須於生效日期前以書面形式向本行提出反對，本行將安排為 

閣下終止東亞網上銀行（又稱電子網絡銀行）（「本服務」）或    閣下的相關賬戶，否則    閣下

將被視為同意及接受上述的修訂通知並受其約束。 

閣下可瀏覽本行網站：  

或前往本行任何分行索取修訂後的條款及細則。現時的條款及細則可於 2023 年 12 月 10 日或之前

於上述網頁下載及於本行任何分行索取。於上述日期後，    閣下可能無法查閱或下載現時的條款

及細則。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：（852）2211 1321。 

本文件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，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


